陆河县消防行政执法委托协议书
（征求意见稿）
委托单位：陆河县消防救援大队   单位负责人：

受委托单位：XX镇人民政府     单位负责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如下消防行政执法委托协议。
一、实施行政行为的范围

受委托单位以陆河县消防救援大队的名义实施以下行政行为：

（一）监督检查。按照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及本委托协议要求，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二）责令改正。对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的火灾风险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

（三）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委托执法协议书委托的行政处罚案由（详见附件），由镇有关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对具体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发现违法行为不属于其委托职权范围的，应当将案件转交委托单位或其他单位依法处理。

（四）提请行政处罚权。受委托镇发现违法行为不属于委托执法权限范围的，应当提请委托单位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

二、日常监督检查范围

受委托单位负责辖区内下列场所的消防监督检查：

辖区内符合《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老旧建筑、小型场所和校外培训机构、农家乐（民宿）、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停放充电场所、村级工业园、出租屋等场所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协议第三条委托事项中列举的行为进行查处。
三、委托事项

委托单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规定的下列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权（含行政处罚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委托给受委托镇人民政府实施：

1. 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

2.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
3. 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
4.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
5. 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项）
6. 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7.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消防法》第六十三条）

8.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未履行负责共用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管理职责；或者未保障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确保避难设施、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不被占用、堵塞、封闭；或者未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停放、充电行为和充电设施的消防安全管理的；或者未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和消防演练的；或者未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及时劝阻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及时制止擅自改变建筑物消防安全条件的；（《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
9. 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充电，或者携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
10.擅自改变或者占用消防车通道的或者有违法在道路上、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停放车辆、设置停车场（位）、放置障碍物或者乱搭乱建等影响消防车通行和灭火救援行为的（《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四、委托执法工作职责

（一）委托单位职责

1. 指导和监督受委托镇人民政府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 组织对受委托镇人民政府执法情况进行评估，并定期通报评估结果。
3. 委托单位应协助组织受委托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
4. 委托单位为受委托镇人民政府提供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所需要的法律文书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5. 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不适当或者违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受委托镇人民政府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解除与不再具备条件的受委托组织的委托关系。

6. 受委托镇人民政府委托权限范围内因违法导致案件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人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偿，若超过委托权限范围的违法事项，法律后果由受委托人自行承担。

7. 报请有关部门吊销具有违反执法纪律、超越委托权限执法情形的受委托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证件；情节严重的，移送监察机关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受委托镇人民政府职责

1.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和实施办法，依法实施行政执法工作，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
2. 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执法。
3. 根据消防监督执法工作量配备足够数量的执法人员，且每个镇人民政府不少于4名；组织有执法经验的人员参加消防监督执法资格培训考核，考核合格后上岗。保持行政执法人员的相对稳定，若行政执法人员因人事变动等情况不再从事委托执法工作，应及时回收该行政执法人员所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并交回发证机关。
4. 实施执法工作时，应当由2名以上的行政执法人员共同进行，必须主动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使用统一制作的法律文书。

5. 严格执行委托单位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在委托权限内执法，不得随意降低或者提高处罚标准。

6. 受委托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报委托单位备案；在次月的第5个工作日前，向委托单位报送上个月委托执法统计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或迟报。

7. 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 受委托镇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权限，乱施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镇人民政府自行承担。

9. 受委托镇人民政府定期安排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相关专业学习和业务培训。
10. 受托单位就委托事项配合委托单位开展信访投诉、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工作。

四、委托期限

    从2022年XX月XX日至2023年XX月XX日止。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或者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之后每年由委托单位进行一次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委托书，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委托。

本委托书一式四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两份分送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和陆河县人民政府备案。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